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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〇於民國 110年 4月 1日至 111年 2月 15日止，擔任

大林煉油廠電工二課課長期間，負責辦理「智慧型火災定位

預警系統」採購案，簡〇、李〇、高〇分別為辰〇、惟〇、

倚〇公司實際身責人，劉〇為本案掮客。詎王〇明知機關辦

理採購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竟仍違背法令，與不具公務員

身分之劉〇、簡〇共同基於公務員對於主管事務圖利劉〇、

簡〇之犯意聯絡，並與李〇、高〇共同基於以詐術虛增投標

廠商家數、製造競爭假象，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

絡，依劉〇指示提高標案預估金額，於審標時將廠商間無重

大異常關聯等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使中油

公司採購處人員誤信系爭標案無廠商違法或不當行為而續行

開標，再由李〇、高〇於比減價程序配合不再減價、退出價

格競爭，終由辰〇公司以新臺幣（下同）4,847萬 9,000 元

得標，使簡〇、劉〇朋分總計 2,662 萬 3,000元之不法利

益。嗣經橋頭地檢署偵查終結，認王〇、劉〇、簡〇等 3人

所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予以提起公訴。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113年 3月 12日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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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署政風室編製） 

魔鬼藏在細節中； 

機警能使牠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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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署政風室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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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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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年 3月 22日，日本「小林製薬」公司發布含紅麴之 5

項機能性表示食品之自主回收通知，其原因是該公司接獲民眾

攝食前述食品者，出現腎臟疾病之通報，該公司分析發現其製

造使用之紅麴原料，含有非預期成分之可能，因此辦理紅麴相

關產品之回收。 

  經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查詢，日本「小林製薬」公

司發布回收之 5項機能性表示食品未有申請輸入我國之查驗紀

錄，惟查有 2家國內輸入業者有輸入該公司紅麴原料之紀錄，

統計 111年 1月 1日至 113年 3月 22日計有 56批報驗紀錄。

食藥署已同步通聯該 2家輸入業者辦理回收，邊境停止日本

「小林製薬」公司紅麴相關產品及原料輸入查驗申請。 

  食藥署提醒食品業者，倘有使用或販售日本「小林製薬」之

紅麴相關原料或產品，請依日本原廠通知或建議，停止使用、

販售及自主下架，並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7條第 5項，

落實自主通報，倘有使用或販售但未通報者，依同法第 47條，

可處新臺幣 3萬至 300萬元罰鍰等。 

  食藥署亦提醒民眾如赴日本旅遊，應避免購買上述回收產

品，如已購買者應避免食用。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113.3.25網頁） 

停止使用及販售日本「小
林製薬」公司紅麴原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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